吉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调剂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和脱贫攻坚工作，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调剂使用，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7〕41 号 )、《吉林省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支持实施脱贫攻坚实施办法》（吉国土资规〔2017〕5 号，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政策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调出方，是指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省定片区县（市、区）县级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家和省级贫困县”）；调入方是购买节余指标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含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同）。

第三条 节余指标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在省域范围内调剂使用，调剂使用的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剂使用应遵循公开、自愿、有偿的原则，切实保障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节余指标调剂使用后，调出方减少相应的建设用地规模，增加相应耕地保有量，承担相应的耕地保护责任；调入方增加相应的建设用地规模，核减相应的耕地保有量。调剂双方建设用地规模和耕地保有量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时予以调整。

第五条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全省节余指标调剂使用的统一管理，做好与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线监管系统及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平台的衔接工作。市、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节余指标调剂使用工作政策指导、沟通协调、监督检查等管理。

第六条 省国土资源厅委托省土地整治中心，开展节余指标调剂使用服务工作，通过“吉林省土地整治指标调剂管理平台”，发布节余指标调出和调入需求等相关信息，受理指标调剂申请，办理调剂相关手续，在门户网站公告公示节余指标调剂使用结果。

第七条 节余指标调剂使用获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巩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和重点保障生产节余指标贫困县（市） 的安置补偿、拆旧复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生态修复、耕地保护、农业农村发展以及购买易地扶贫搬迁服务等。

第八条 节余指标调剂使用采取双方自主协商方式进行。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调出方存量建设用地挖潜资源充裕。

（二）调出方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规划已经省厅批复。

（三）调入方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足，供需矛盾突出。

第九条 节余指标调剂使用的办理程序：

（一）调出方通过“吉林省土地整治指标调剂管理平台”提出节余指标调剂申请，明确调剂指标数量、产生节余指标对应的增减挂钩项目名称及批准文号。

（二）省土地整治中心审核发布节余指标供给信息。

（三）调入方参考节余指标供给信息，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在报批建新实施方案前，与调出方协商确定指标调剂数量、价格等事宜，并签订指标调剂协商确认书。

（四）调入方通过指标调剂平台提出指标调剂申请，明确指标调剂数量和指标来源，附具与调出方签订的指标调剂协商确认书。

（五）省土地整治中心审核确认后，在吉林省土地整治指标调剂管理平台和省厅网站发布指标调剂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指标调剂双方的基本信息、数量、价格、对应项目信息。

（六）公示期满无疑义的，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十七条规定， 签订节余指标调剂使用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七）节余指标调剂使用后，调入方需按照协议约定将流转资金划转给调出方，可根据协议预支一定比例的节余指标调剂资金，保障增减挂钩项目顺利实施；调出方需将节余指标调剂使用数量、申请确认文件、项目备案编号等有关资料移交给调出方。

第十条 调入方节余指标的使用应当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

第十一条 调入方使用节余指标的用地申请批准后，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在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线监管系统报备。

第十二条 调入节余指标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在两年内安排使用指标。调入的节余指标严禁转让。

第十三条 调出节余指标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复垦耕地的后期管护，不得撂荒、进行非农建设。

第十四条 省市县三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分别建立节余指标调剂使用台账，载明节余指标产生、调入、调出、使用等情况，要确保台账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现势性。省土地整治中心适时通过“吉林省土地整治指标调剂管理平台”调取节余指标调剂使用情况。

第十五条 节余指标调剂使用双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两年内不予批准节余指标调剂使用：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规定义务的；

（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三）调入方再次流转节余指标的；

（四）其他影响公平转让和秩序行为的。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试行期 2 年。

